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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下

稱租管條例）修訂生效至今三年，規

定劏房業主必須與租戶簽訂租約，以

及填寫租賃通知書（AR2表格）交予

差餉物業估價署。惟社區組織協會指

出，不少劏房業主拒發紙本的正式租

約，差估署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1月

底，該署僅處理全港四成劏房單位的

AR2表格，反映受保障的劏房租賃

不足半數。調查亦發現，超過三成

受訪租戶續約時遭加租，部分更違

規加租超過10%，電費濫收問題嚴

重。有劏房戶控訴，租管條例形同

虛設，一再遭狂加租，卻因怕被逼

遷而只能啞忍。社協建議政府主動

加強對租管條例的執法行動，保障基

層住屋權。房屋局回應稱，差估署會

繼續堅決執法打擊違例行為，至4月

上旬已合共檢控770宗沒有提交表格

AR2的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社協今年1月至2月向不適切居所租戶
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發現受訪者收

入水平跌至近5年低位，平均月入中位數
僅 8,900 元，租金佔家庭入息比例升至
48.8%高位，較5年前提升近10個百分點
（見表）。

3.8%續約加租逾一成
根據租管條例，劏房業主在首兩年租約
期完結後，續約租金加幅不得高於10%。
但165個受訪劏房戶中，三成最新一次續
約時被加租，加租中位數250元，最高加
租500元，3.8%受訪者租金加幅更違例超
過10%。另外，有61%受訪者的電費及
44.8%受訪者的水費均由業主釐定，疑多
收水電費情況嚴重，每度電中位數達1.6

元，最高更達2.2元。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截至去年11月

底，差估署只處理4.54萬份AR2表格，佔
全港11.04萬劏房約四成，不少租戶沒有
保障。此外，部分業主為謀利，首租期訂
立較高租金，部分租戶迫於無奈放棄簽訂
書面租約以換取豁免續約時加租，條例保
障成效大打折扣。
70歲的盧女士2022年起租住土瓜灣劏

房，首份租約的租金4,500元，一年被加
租500元，不但租約未滿便遭加租，且加
幅逾10%上限，續租時再加租200元。
她指出，業主「睇我鄉下婆就蝦我」，

其租住大廈納入巿建局重建範圍被凍結人
口，她申請公屋已三年，估計業主看中她
保留租戶身份等待上樓，不敢退租故違法
加租，她亦敢怒不敢言。
Penny與丈夫及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
房，去年三度搬家，第一次是因舊業主續
租時租金由3,700元加至4,500元，加上單
位太小，故遷往另一間百多方呎劏房，租
金增至6,500元；第二次則因住了四個月
後出現滲水，業主任由裝修師傅進入單位
維修，並建議她搬到毗鄰另一劏房，卻趁
機簽新租約，租金加至6,600元；第三次
搬往其他劏房，租金最後升至7,900元。

社協建議政府訂立起始租金，參照差估
署對個別單位估值租金水平，規定劏戶租
金不能高於估值120%，另租務主任恒常
抽查，了解租戶有否遭逼遷或濫收雜
費，以及業主是否違例，並加強對
租客支援，倘有租戶舉報遭逼遷，應
提供安置。

未交表格定罪案倍增
特區政府房屋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指出，差估署持續透過宣傳教育鼓勵業
主守法，並繼續打擊違例行為，該署在
2024/25 年度，處理了 23,402 份 AR2 表
格，較2023/24年度處理的15,238份提升
逾五成；沒有提交表格AR2的檢控並定罪
個案為 331 宗，較 2023/24 年度增約一
倍，累計至今年4月上旬已合共檢控770
宗個案，法庭處理了 508宗，均全數定
罪，涉案業主被判罰400元至1,200元，合
共罰款97.1萬元，有關個案的表格AR2已
全數交回差估署，餘下個案正待法庭聆
訊。
差估署2024/25年度亦查核逾1,000個分

間單位的業主有否觸犯規管租賃罪行，會
繼續以多管齊下策略識別涉嫌違法個案，
提升執法和檢控效率。

香港社會樂見告別

劏房有期，特區政府

也坐言起行，2022 起

實施、通稱租管條例

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保障劏房租戶

權益，制止業主謀取暴利。然而，有團體發

表報告，揭發劏房業主無視法例，租金加幅

超過法例要求，以及濫收水電雜費，部分租

戶因擔心舉報被報復而選擇啞忍。特區政府

一方面須加強巡查執法，施加具阻嚇性刑

罰，另方面要在租戶舉報違法業主時加強私

隱保護，鼓勵租戶挺身而出，令業主守法。

劏房租管條例實施至今3年，劏房租戶仍受

到部分業主不同程度的剝削。全港有11萬劏

房租戶，差餉物業估價署至去年11月底只處

理約四成即 4.5 萬多份租賃通知書（AR2 表

格），其餘劏房或因差估署未及處理，業主

有機可乘肆意壓榨租戶。

有業主不按錶收水電費，濫收費情況普

遍；有業主巧立名目，在續租約時向租戶濫

收額外費用；也有業主在首租期訂立較高租

金，逼租戶無奈放棄簽訂書面租約。更有甚

者，有人在與租戶續租之際，以維修為藉

口，任由裝修工人進入租戶單位，企圖逼遷

租戶到新單位，並簽署新租約，故意規避租

管條例下加租不可逾10%的規定，更有觸犯侵

擾租戶單位之嫌。

為使劏房租管切實執行，加強巡查執法是

特區政府必要之舉，遇有涉欺詐、擅闖私人

地方個案，可請警方跟進。舉報違例業主，

還是靠租戶自身揭發，效果可事半功倍。不

過，不少租戶擔心舉報會遭到報復而選擇啞

忍。為鼓勵租戶挺身而出舉報違例業主，差

估署宜加強舉報保密性，不容業主有恃無

恐。

另一方面，雖然差估署曾對涉違規的業主

進行檢控，但定罪個案判罰過輕。過去因違

反條例而被定罪的個案，判罰款 2,000 元至 1

萬多元，相比業主每月收取

的 租 金 而 言 只 是 「 濕 濕

碎」，特區政府宜研究調整

罰則，以增阻嚇性。

加強執法檢控 發揮租管威力

●差估署僅處理全港四成劏房單位的AR2表格，反映受保障的劏房租賃不足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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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建醫學院具四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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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零售商付關稅訂聖誕貨

劏房家庭入息及租金數據

家庭
人數

1
2
3
4

5或以上
整體住戶

資料來源：社區組織協會

2025年5月

月入
中位數

$7,045
$7,800

$10,750
$16,000
$14,200
$8,900

租金佔
入息比例
中位數
46.1%
57.0%
48.8%
36.1%
42.2%
48.8%

2024年1月

月入
中位數

$7,090
$9,500

$12,000
$17,000
$19,500
$11,000

租金佔
入息比例
中位數
48.0%
45.4%
43.1%
35.1%
30.5%
42.0%

2022年5月

月入
中位數

$6,750
$8,000

$12,000
$16,000
$18,000
$12,000

租金佔
入息比例
中位數
51%
52%
46%
33%
38%
42%

2021年3月

月入
中位數

$6,500
$8,000

$12,000
$15,000
$16,000
$12,000

租金佔
入息比例
中位數
40.0%
50.0%
41.7%
38.2%
38.1%
40.9%

2020年9月

月入
中位數

$9,000
$10,000
$14,000
$16,000
$17,500
$14,386

租金佔
入息比例
中位數
45%
50%
40%
36%
36%
39%

港租管條例如虛設
六成劏房未交租賃書猖狂 租戶遭狂加租啞忍
社協倡嚴打護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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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療會倡中醫可進修康復醫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租管條
例實施至今，不少劏房戶已陸續進入次
期租賃階段，但調查顯示租戶遭濫收雜
費，包括三成受訪劏房戶被收取按金以
外的額外收費，包括垃圾費、水電錶費
用等。連地產中介也濫收費用，有租戶
被地產中介要求額外支付1,000元，以
獲取業主簽訂的紙本租約。

45%未獲書面租約
每份1000元

社協調查顯示，45.2%受訪劏房
租戶未獲業主或地產代理提供書面
租約，有業主明言若堅持簽紙本
租約，要收取額外費用或直接加

租。另外三成受訪租戶在簽訂租約時，
被要求支付按金以外的雜費，包括垃圾
費、水電錶費和中介費等。
已入住過渡性房屋的劏房舊租客阿珊
指出，她續租時地產中介要求支付1,000
元手續費，以獲取新租約，當時中介直
言「個個（租戶）都要畀」，由於她不
知收取有關費用屬違法，加上擔心被趕
走，只好聽從要求。她遷入過渡性房屋
後與社工傾談，才知有關收費違法。
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表示，政
府雖鼓勵租客主動投訴及舉報業主違法行為，但七成半受訪租戶懷疑業主
觸犯租務條例，仍選擇啞忍，建議政府主動執法。對於政府無意為簡樸房
訂立起始租金，施麗珊認為要求劏房符合安全標準同時設定合理租金，方
能平衡市場。
房屋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重申，租金水平會因應市場供求調整，隨

着公屋供應大幅增加，分
間單位租金會因需求減少
難以大幅上調，且個別分
間單位租金因受面積、樓
層、坐向、採光等不同因
素影響，對設立起始租金
的成效存疑，而差餉物業
估價署每月在網頁發布分
間單位租金資料，讓業主
和租客議定租金時可參考
分間單位租金中位數資
料，並應因個別單位狀況
訂定租金。

三成劏房戶
遭濫收雜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2025年輔助醫
療業（修訂）條例草案》早前刊憲並在立法會
首讀，容許專職醫療業人員接受中醫師轉介，
相關修例公聽會明日（13日）舉行。香港職業
治療學會表示，兩三成接受職業治療的病人同
時接受中醫治療，修例容許病人憑過去一年內
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師的診斷，直接尋求職業
治療師服務，無須每次重新索取轉介信，讓更
多市民受益，但建議特區政府舉辦跨專業論壇
和講座等，讓中西醫及各專職醫療業有更多交

流和學習機會。

冀辦跨專業研討會彼此磨合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會長方少麗指出，現時在
非常緊急及若干情況下，如中風病人在家中跌
倒，或令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職業治療師
可無須醫生轉介為病人提供治療。另外，現時
職業治療師無法接受中醫轉介，條例草案提出
容許專職醫療業人員接受中醫師轉介，相信有
更多市民受惠，但中醫師普遍對職業治療認知

有限，故建議中醫持續進修項目可涵蓋各類康
復醫療，並要有交流及學習機制，冀政府帶頭
在未來6個月至1年舉辦跨專業論壇及研討會，
讓中西醫及各專職醫療業及早磨合，令跨專業
協作更順利。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表示，修例有
助醫療衞生專業發展，香港中醫醫院今年底啟
用，院內除有中西醫，還會聘請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等專職醫療人員，相
信會令彼此合作更密切。

●

香
港
職
業
治
療
學
會
建
議
舉
辦
跨
專
業
論

壇
、
講
座
等
，
讓
中
西
醫
及
各
專
職
醫
療
業

有
更
多
交
流
。
左
起
：
巫
崇
榆
、
方
少
麗
、

陳
永
光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張
弦
攝

●

劏
房
戶
盧
女
士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郭
木
又
攝

●●

劏
房
戶

劏
房
戶PP

eennnnyy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郭
木
又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郭
木
又
攝攝

●社協公布研究報告，顯示租管條例未能有
效保障劏房戶的租金水平、加租幅度、水電
收費、租住權等。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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